
2019年3月4日 责任编辑/张军 美术编辑/吕攀峰燕赵新闻06

今年50岁的张荣珍娘家在云南

省永胜县，后嫁到四川省。张荣珍姐

妹三个，她排行老二。

据张荣珍回忆，三十年前的1989

年夏季，17岁的妹妹张桂珍说要到外

地打工，就跟随着老乡出了门。不成

想，妹妹这一走，姐妹俩就再没见面。

张荣珍后来嫁到四川省，多年来，

她和家人一直多方打听妹妹的下落，但

始终没有消息。

后来，家里收到一封“张木珍”寄

回的信，信的内容大体是说自己已成

家，嫁给了一个张姓男人，生了一个

女儿，家人不要惦记。这封信的邮寄

地址是：河北省献县小平王乡，但没

有具体的村名。

张荣珍说，父母先后去世，临终

前也没能再见小女儿一面。

本案由涞源县公安局侦查终结，于

2018 年 10 月 17 日移送涞源县人民检察院

审查起诉。该院依法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

两次退回补充侦查。2019年2月24日，涞源

县公安局以王新元之女王某某行为属于正

当防卫为由，终止侦查，解除取保候审，以王

新元、赵印芝涉嫌犯故意杀人罪重新移送审

查起诉。涞源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查明：

案情经过

王某某于2018年1月寒假期间，到北京

其母亲赵印芝打工的餐厅当服务员，与在

餐厅打工的王磊相识。王磊多次联系王某

某请求进一步交往，均被拒绝。2018 年 4

月 28 日，王某某到北京的餐厅找其母亲赵

印芝。次日下午王磊将其约出直至第二天

凌晨四五点钟，不断纠缠王某某，强行不让

其回去。赵印芝等人找到王某某将其送回

涞源家中，王磊追到家中要求见面遭到拒

绝。同年5月至6月期间，王磊采取携带甩

棍、刀具上门滋扰，以自杀相威胁，发送含

有死亡威胁内容的手机短信，扬言要杀王

某某兄妹等方式，先后六次到王某某家中、

学校等地对王某某及其家人不断骚扰、威

胁。王某某就读的学校专门制定了应急预

案防范王磊。王某某及家人先后躲避到县

城宾馆、亲戚家居住，并向涞源县、张家口

市、北京市等地公安机关报警，公安机关多

次出警，对王磊训诫无效。2018年6月底，

王某某的家人借来两条狗护院，在院中安

装了监控设备，在卧室放置了铁锹、菜刀、

木棍等，并让王某某不定期更换卧室予以

防范。

2018 年 7 月 11 日 17 时许，王磊到达涞

源县城，购买了两把水果刀和霹雳手套，预

约了一辆小轿车，并于当晚乘预约车到王某

某家。23时许，王磊携带两把水果刀、甩棍

翻墙进入王某某家院中，引起护院的狗叫。

王新元在住房内见王磊持凶器进入院中，

即让王某某报警，并拿铁锹冲出住房，与王

磊打斗。王磊用水果刀（刀身长 11cm、宽

2.4cm）划伤王新元手臂。随后，赵印芝持

菜刀跑出住房加入打斗，王磊用甩棍（金属

材质、全长51.4cm）击打赵印芝头部、手部，

赵印芝手中菜刀被打掉。此时王某某也从

住房内拿出菜刀跑到院中，王磊见到后冲

向王某某，王某某转身往回跑，王磊在后追

赶。王新元、赵印芝为保护王某某追打王

磊，三人扭打在一起。王某某上前拉拽，被

王磊划伤腹部。王磊用右臂勒住王某某脖

子，王新元、赵印芝急忙冲上去，赵印芝上前

拉拽王磊，王新元用铁锹从后面猛击王磊。

王磊勒着王某某脖子躲闪并将王某某拉倒

在地，王某某挣脱起身后回屋拿出菜刀，向

王磊砍去。其间，王某某回屋用手机报警两

次。王新元、赵印芝继续持木棍、菜刀与王

磊对打，王磊倒地后两次欲起身。王新元、

赵印芝担心其起身实施侵害，就连续先后用

菜刀、木棍击打王磊，直至王磊不再动弹。

事后，王新元、赵印芝、王某某三人在院中等

待警察到来。

经鉴定，王磊头面部、枕部、颈部、双肩及

双臂多处受伤，符合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

克死亡；王新元胸部、双臂多处受刺伤、划伤，

伤情属于轻伤二级；赵印芝头部、手部受伤，

王某某腹部受伤，均属轻微伤。

案件处理意见及理由

我国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

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

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

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刑法》第二

十条第三款还赋予公民特殊正当防卫权，

规定“对于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

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

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检察机

关认为，根据审查认定的事实并依据上述法

律规定，本案中王新元、赵印芝、王某某的行

为属于特殊正当防卫，对王磊的暴力侵害行

为可以采取无限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第一，王磊携带凶器夜晚闯入他人住宅

实施伤害的行为，属于刑法规定的暴力侵害

行为。在王某某明确拒绝与其交往后，王磊

仍多次纠缠、骚扰、威胁王某某及其家人，于

深夜携凶器翻墙非法侵入王新元住宅，使用

水果刀、甩棍等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凶

器，持续对王新元、赵印芝、王某某实施伤害

行为，造成王新元轻伤二级、赵印芝和王某

某轻微伤。以上情况足以证明王新元一家

三人人身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暴力威胁，处

于现实的、紧迫的危险之下，王磊的行为属

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第二，王新元、赵印芝、王某某三人的行

为系防卫行为。王磊携带刀具、甩棍翻墙进

入王新元住宅，用水果刀先后刺伤、划伤王

新元、王某某，用甩棍打伤赵印芝，并用胳膊

勒住王某某脖子，应当认定王磊已着手实施

暴力侵害行为。王新元一家三人为使自己

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严重暴力侵害，

用铁锹、菜刀、木棍反击王磊的行为，具有防

卫的正当性，不属于防卫过当。

第三，王磊倒地后，王新元、赵印芝继续

刀砍棍击的行为仍属于防卫行为。王磊身

材高大，年轻力壮，所持凶器足以严重危及

人身安全，王磊虽然被打倒在地，还两次试

图起身，王新元、赵印芝当时不能确定王磊

是否已被制伏，担心其再次实施不法侵害行

为，又继续用菜刀、木棍击打王磊，与之前的

防卫行为有紧密连续性，属于一体化的防卫

行为。

第四，根据案发时现场环境，不能对王

新元、赵印芝防卫行为的强度过于苛求。王

新元家在村边，周边住宅无人居住，案发时

已是深夜，院内无灯光，王磊突然持凶器翻

墙入宅实施暴力侵害，王新元、赵印芝受到

惊吓，精神高度紧张，心理极度恐惧。在上

述情境下，要求他们在无法判断王磊倒地后

是否会继续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下，即刻停止

防卫行为不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批指导性

案例以及近期处理的正当防卫相关案件所

体现的精神，本案王新元、赵印芝的行为属

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样处理有利

于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有利于保障公民正当

权益，有利于维护公民人身权利和住宅安

全。

2019年3月3日，依据《刑法》第二十条

第三款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

第一款之规定，涞源县人民检察院决定

对王新元、赵印芝不起诉。

献县民警徒步两天走村串户走访百余家

“失散三十年的妹妹找到了”

检方认定“涞源反杀案”女生父母行为属正当防卫

2月28日下午，来自四川省的张荣珍母子三人，来到沧州市献县小平王派出所，将一面锦旗交到民警张燕青和李称意手中，

感谢派出所帮助他们找到了失散三十年的亲人。
本报驻沧州记者 韩泽祥 通讯员 黄金屋

记者从省人民检察院获悉，3月3日保定市人民检察院通报“涞源反杀案”最新情况。2018年7月11日夜，涞源县发生了王磊持凶器翻墙闯入村民王新元家中被杀

一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检察机关经严格依法审查，认定王新元、赵印芝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涞源县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3月3日决定对王新元、赵印芝不起诉。
本报记者 蔡艳荣

为谨慎起见，张燕青把张木珍的照片发给母

子三人，让他们辨认。张荣珍一眼就认出，这个

张木珍就是自己失散30年的亲妹妹！

张木珍的女儿张榕榕介绍，听母亲说，父母结

婚后，在她四岁时，母亲好像回过一趟云南，但那时

姨妈张荣珍已经嫁到四川，姐妹俩没有见着面。

张榕榕说，这么多年来，家务事多，家庭条件

不是太好，母亲再没回过老家，也没联系过自己的

两个姐姐。这几年，母亲身体不好，有时也想念姐

姐，由于没有联系方式，始终没有联络。

2月28日下午，张荣珍和张木珍姐妹俩在亲

人的陪伴下，将一面锦旗送到小平王乡派出所，

感谢民警帮助她们团聚。

张荣珍动情地说：“失散30年的妹妹找到了，为

了帮我们找亲人，两位年轻的警察连续两天没休

息，听说打听了一百多户才找到我的妹妹。”

3 月 1 日上午，张荣珍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四

川。临走前，张荣珍跟两个儿子说：“献县民警真

是好样的，帮我完成了一个30年未了的心愿，咱们要

记住这些好人！”

2月26日中午，张燕青把四川母子前来寻找

亲人的事情向所长孔垂博进行了汇报，几位民警

研究了一下寻找的方向。

当天下午，张燕青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和同

事李称意一起帮忙寻找张荣珍的妹妹。

两人分析了一下，30年了，张桂珍来到这里有

可能改了名字。张荣珍非常肯定的是：妹妹出生

于1972年。两位民警决定遍访辖区15个行政村，

找寻年龄相仿的云南人。

他们先到张姓较多的文都村寻找，向村干部

打听，找寻了一下午，也没找到“张桂珍”。第二

天一早，张燕青和李称意又早早来到文都村，接

连走访了多户，还是没有收获。随后，他们又到

张姓较多的邻村西王庄村寻找。“找了近一天，也

没有‘张桂珍’的任何消息。”张燕青说。张荣珍

的两个儿子一直在电话里询问进展情况，得知两

位民警正步行走村串户给他们寻找亲人时，兄弟

俩很是感动。

2月28日，张燕青和李称意继续“地毯式”寻找

“张桂珍”。他们又来到齐庄村，这村姓张的也不

少，当打听到一户人家时，发现他的妻子叫“张木

珍”，跟张荣珍妹妹的名字“张桂珍”很相似。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荣珍越来越

思念妹妹。她的两个儿子黄强和黄

朝兵看到母亲天天念叨姨妈，孝顺的

哥俩决定开车到河北寻亲。

2月26日9时许，献县小平王乡

派出所民警张燕青正在户籍室忙碌，

几个操着四川口音的人走了进来。

“来人一进来就着急地说找人，其中

一个女的（张荣珍）还呜呜地哭了起

来。”张燕青说，他一面安慰来访者，

一面详细了解事情经过。

当得知张荣珍寻找失散多年的

妹妹，却不知道具体村庄时，张燕青

就把她提供的名字“张桂珍”输入到

电脑里查询，但辖区里没有这样一个

叫张桂珍的女子。

寻亲一下子陷入了僵局，张荣珍

又哭了起来。张燕青安慰她别着急，让

他们留下电话，到县城旅馆住下，一有

消息马上告诉他们。

17岁女孩跟随老乡出门打工
从此失去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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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海捞针
民警步行走访百余户帮忙寻亲

不负所望
民警帮失散三十年的姐妹团聚

姐姐千里迢迢到河北
找寻失散三十年的妹妹


